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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20XX年XX月XX日股东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等问题的决定，对原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第4章　 公司注册资本
第九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XX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股东认缴。
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六章　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第十一条　股东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X万元。其中：
货币X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XX％，
以上出资于XXXX年XX月XX日前缴付。
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在前款约定的期限内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在前款约定的期限内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法定代表人签字：


保定XX有限公司
20XX年X月X日
